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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标注“酸汤鱼68元”
结账时被告知“68元/斤”

滇黔桂消费维权联盟公布
2025年度十大消费维权案例

珠宝商品“货不对板”、个人信息遭违法收集、预付卡退费遇阻……3月
31日，滇黔桂消费维权联盟公布2025年度十大消费维权案例（以下为其
中的6个案例），聚焦景区服务、商品交易、个人信息保护、预付卡等重点领
域，以案为鉴揭示行业乱象，剖析多领域消费痛点，为加强市场监管、规范
行业经营敲响警钟，也为广大消费者送上一份实用的“避坑指南”。

2025年11月1日，广西桂林某景区

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双十一”促销通

知，宣称消费者可于2025年11月11日

零点起通过指定平台抢购69.9元特价门

票，使用期限为一年，截止时间为2026

年11月30日。因优惠力度较大，活动

引发广泛关注。2025年 11月11日零

点，大量消费者涌入平台抢票，却发现无

相关活动入口，致电景区客服也未获明

确有效解决方案。随后平台虽恢复正

常，但部分完成交易的订单在下单仅两

分钟后被自动退款，且门票使用截止时

间被缩短至2025年11月30日，与前期

宣传的一年有效期严重不符。消费者认

为景区未履行促销承诺，涉嫌虚假宣传，

遂集体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

桂林市兴安县市场监管局接诉后

迅速开展全面调查。经核查，此次纠

纷主要系景区官网与各抢票平台接口

突发技术故障，以及平台票价信息录

入错误所致。为妥善处理群体投诉，

兴安县市场监管局约谈景区运营公司

负责人，责令其采取有效措施弥补消

费者损失。运营公司随即启动应急处

置机制，排查修复接口故障，短时间内

恢复各平台抢票通道，并安排专人向

消费者反馈处理情况。相关平台紧急

更正门票有效期信息，完善信息发布

审核流程，杜绝类似失误再次发生。

经多方努力，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已完

成交易的订单均被确认有效，已售门

票可在 2026 年 11 月 30 日前正常使

用。景区还就此次事件向消费者公开

致歉，获得多数消费者谅解。

景区特价票涉嫌虚假宣传

2024年11月8日，黄某某通过电商

平台在“北海依莲珍珠20年老店”购买

了一对海水珍珠耳钉和一条海水珍珠

项链，消费金额3450元。收货后，黄某

某将耳钉和项链送至广西北海市产品

质量检验所国家珍珠及珍珠制品质量

检验检测中心检测，检验结论为淡水养

殖珍珠项链、淡水养殖珍珠耳插。黄某

某与商家协商赔偿未果，于是向鹿寨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定，“北海依莲珍珠20年

老店”系邓某某经营的电商店铺，邓某某

向黄某某出售的珍珠项链和耳钉并非双

方约定的海水珍珠，属以淡水养殖珍珠

以次充好，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法院于2025年5月22日作出

民事判决，判令邓某某向黄某某退还货

款3450元，并支付三倍价款的惩罚性赔

偿金10350元；黄某某同时向邓某某退

还所购珍珠耳钉和珍珠项链。判决作出

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书已生效。

用淡水养殖珍珠以次充好

2024年10月，广西藤县市场监管

局陆续接到群众投诉，反映藤县某装饰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频繁通过电话、微信

发送商业信息推介业务，干扰群众正常

生活，涉嫌非法获取和使用个人信息。

经核查，藤县某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

李某某自2024年8月22日起，在未经

小区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所管

理的“华府中心”小区284条业主信息，

通过互联网泄露并传输给装饰公司主

管潘某某。潘某某组织公司业务员利

用上述信息针对性开展业务推介，成功

签约8套房屋装修合同。事后，潘某某

以“便捷费”名义向李某某支付8000元，

由李某某个人收取。

李某某和潘某某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并涉

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因装

饰公司及涉案人员拒绝配合说明违法

获取个人信息的来源，为进一步查明事

实，藤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

安机关。2025年7月23日、24日，李某

某、潘某某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已由公安

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企业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2025年5月6日，昭通市巧家县

消费者杨先生与某家居店签订总价

19000元的全屋定制合同，并首期支

付了17000元。双方口头约定柜体

使用“多层实木板”。6月20日安装

时，杨先生发现所有板材被更换为“颗

粒板”，要求商家重新按原约定履行遭

拒，遂于6月21日向巧家县消费者协

会投诉。

巧家县消费者协会接诉后，立即

成立专项调解小组，同步对接消费者

与商家开展调查取证。调解员一方

面收集消费者提供的合同文本、付款

凭证、沟通记录等材料，另一方面前

往该家居门店核查订单记录、板材进

货凭证，确认商家实际订购并使用的

板材为颗粒板，与双方约定内容完全

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

与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

行义务。双方关于板材材质的口头

约定构成合同内容，经营者擅自更换

为低价板材，构成违约。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

条，违约方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责任。经多轮

沟通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商家

为消费者免费将所有颗粒板更换为原

约定的多层实木板，并一次性补偿消

费者5500元。

装修中用颗粒板替换实木板

2025年2月2日，消费者杨某在

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某皮鞋专卖

店选购鞋品时，经商家推销办理会

员预付款充值，支付 600 元。商家

承诺充值 600元可获赠一双鞋及 6

张百元代金券，但未告知代金券有

“不可叠加使用”的限制，店内也无

任何相关使用规则的公示。杨某充

值后通过微信小程序才发现该限

制。因杨某为返乡人员，无短期多

次购买鞋品的需求，当场向商家提

出按原价购买已选好的 299 元鞋

品，并要求退还剩余的 301 元预付

款。商家口头应允并承诺2月10日

前退款，到期后未履行承诺，也未作

任何回复。杨某遂向锦屏县消费者

协会投诉，要求退还剩余款项。

接诉后，锦屏县消费者协会工

作人员赴该店核查调解。工作人员

向商家详细阐释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

者知情权的规定，明确指出经营者

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应当向消

费者真实、全面地告知相关使用规

则，若因未履行法定义务而影响消

费者消费决策的，应退回预付款。

经调解，商家当场为消费者退还剩

余充值款301元。

诱导预付款充值后未按期退款

2025年7月16日，消费者何女士

在黔东南州施秉县某饭馆就餐，点餐

时看到菜单标注“酸汤鱼68元”，便点

了此菜。结账时，商家告知该菜品计

价单位为“68元/斤”，何女士所食用的

鱼总价190元。何女士认为商家未提

前明确计价单位，存在价格误导，多收

了费用，在与商家协商无果后，向当地

消费者协会投诉，要求退回多收费用。

接诉后，施秉县消费者协会工作

人员赴该饭馆核查，发现菜单上的“酸

汤鱼”菜品仅标注“68元”，未标明任

何计价单位。工作人员向饭馆经营者

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关于明码标价、消费者知情权与公平

交易权的规定，明确指出经营者提供

服务必须完整标注价格、计价单位等

核心信息，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经

调解，饭馆经营者当场向何女士退回

多收费用122元。

本报记者 王磊

菜单未注明计价单位引发纠纷


